附件二

纳税人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资料

（优惠政策有明确执行期限的税收优惠项目适用）

一、减计收入

（一）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

执行期限：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清单。
（二）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从事农户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

执行期限：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农户自立服务社（中心）从事农户小额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清单。
（三）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

执行期限：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清单。
（四）铁路建设债券利息收入

执行期限：企业持有2011年-2013年发行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铁路建设债券利息收入清单。

二、减免所得额

（五）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

执行期限：对企业取得的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清单。

三、减免税额

（六）符合条件的软件企业

执行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软件企业证书复印件。

（七）新办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执行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证书复印件。

（八）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8微米（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执行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九）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微米或投资额超过80亿元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

执行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十）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

执行期限：2010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十一）转制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

执行期限：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转制方案批复函复印件；

3.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4.整体转制前已进行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需提供同级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核销事业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的证明；

5.同在职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按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制度的证明；

6.引入非公有资本和境外资本、变更资本结构的，需出具相关部门的批准函。

（十二）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用用品的企业

执行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报送资料：

1.《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2.免税申请报告；

3.伤残人员专门用品制作师名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以及申请前年度制作师《执业资格证书》检查合格证明；

4.收入明细资料。

四、其他在执行有效期内的税收优惠项目（除另行规定实行审批管理的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外）

《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备案表》。

